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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商校合作計劃商校合作計劃商校合作計劃商校合作計劃」」」」活動性質的注意事項活動性質的注意事項活動性質的注意事項活動性質的注意事項：：：：   

1. 本計劃旨在為學生提供事業探索機會，讓學生了解各行各業，協助他們做好

生涯規劃。因此，計劃推行的活動屬教育活動，而非協助或容讓任何機構推

介他們的服務或產品。本局藉此提醒所有安排活動的伙伴機構及其支持機

構，不可以在活動過程中，作任何形式的銷售或產品 /服務推廣。  

2. 學生報名參加活動，須經家長同意和學校批核。  

3. 活動一般不會收取任何費用。安排活動的機構若為鼓勵學生參加而提供任何

物質獎勵 (如禮品或獎學金 )，當中不應涉及任何形式的銷售或產品 /服務推

廣，或作為 /使參與者以為是參加活動的報酬；至於參加學生接受與否，純屬

個人取捨。  

4. 活動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限用於安排有關活動，安排活動的機構須遵守有

關保障個人資料及私隱的規定和要求。  

5. 主辦機構、負責教師、參加活動的學生及 /或學生家長提交予本局的電郵地址

和手提電話號碼只限於安排活動之用只限於安排活動之用只限於安排活動之用只限於安排活動之用並將會轉交主辦機構 /負責教師，以方便

溝通。電郵地址 /手提電話號碼一經提交，即表示提交者同意這項安排。  

6. 安排活動的機構以及其邀請的協辦機構工作人員或嘉賓在活動過程、相關刊

物、網站或其他媒介所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

教育局的觀點。  

7. 本局 /主辦機構有機會安排現場拍攝及 /或錄影。本局有權將學校出席有關活動

的視像資料，包括圖片、影片、文字、活動照片、海報、圖像或音訊作推廣

本局「商校合作計劃」之用；宣傳媒介包括但不限於刊物、網頁及宣傳品等。 

8. 活動成效評估 : 

每間學校需於活動後兩星期內填交一份網上評估表  (如屬學生活動，請綜合所

有學生意見 )、至少一篇感想 (約 100 字的中或英文感想 )及活動相片 (如有 )；網

上評估表的連結會連同取錄結果以電郵發放給負責老師。如學校未能於時限

提交，將會收到電郵提示。煩請負責老師準時提交評估表，以方便本局 /主辦

機構能了解活動成效，並持續改善活動質素。  

9. 惡劣天氣的特別安排：  

a.) 適用於教師活動  

(i) 如於當日早上六時半或之後懸掛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發出黑色暴

雨警告，該日早上之活動將會取消。主辦機構若考慮改日進行，將會

另作安排。   

(ii) 如於當日早上十一時半或之前卸下 8 號颱風訊號，或取消黑色暴雨訊

號，則該日活動將會如期舉行。否則，該日之活動將會取消，主辦機

構若考慮改日進行，將會另作安排。   

b.) 適用於學生活動  

(i) 於活動開始前：  

如教育局宣佈全日制學校停課，則活動將會取消。主辦機構若考慮改

日進行，將會另作安排。   

(ii) 於活動進行期間：   

• 如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活動進行期間發出，所有參與學

生應按有關職員的安排，在安全情況下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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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活動進行期間發出，活動應照常進行

直至完結為止，並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離開。  

 

 

 








